
—政策解读—

平顺县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

总体应急预案



一、编制目的

为建立健全平顺县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
应急救援机制，高效组织平顺县文化和旅游（文
物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突发
事件的危害和影响，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
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订本预案。



二、编制依据

 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
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
急条例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《大型群众
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旅行社条例》《文化市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文化
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试行）》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山西省
旅游条例》《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《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大
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山西省文化和旅游突
发事件应急预案》《长治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长治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
及《平顺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等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文件规定。



     

      《预案》共9部分：总则、应急指挥体系、风险防控、监测和预警、信息报告、应急处置、
后期处置、应急保障、预案管理。现就应急指挥体系作简要说明。
     （一）应急指挥体系
       县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系由县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应急指挥
机构和现场指挥部组成。
       1.1县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指挥部
       指 挥 长：县政府分管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副县长
       副指挥长：平顺县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负责人、县政府办分管副主任、平顺县委宣传部常
务副部长、平顺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、平顺县应急管理局局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

       成员单位：县委宣传部、县统战部、县人武部、县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、县发展改革和科
学技术局、县教育局、县工信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公安交警大队、县消防救援大队、县司法局、
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文化和旅游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市生态环
境局平顺分局、县交通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乡村振兴局、县行政审批局、县林业
局、县卫体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民政局、县气象局、县统计局、县公路段、县融媒体中心、
县医疗集团、县疾控中心、县总工会、县金融工作服务中心、县商务发展中心、国网平顺供电
公司、县防震减灾中心、中国移动平顺分公司、中国联通平顺分公司、中国电信平顺分公司和
各乡镇人民政府。
       县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指挥部（以下简称县指挥部）下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县指
挥部办公室），办公室设在县文化和旅游局。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兼任。
       1.2分级应对
       县指挥部是应对本县行政区域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的工作机构，负责指导应对本
县行政区域内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。跨县界的一般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，由县指挥
部配合或组建联合应急指挥部，特殊情况请求市指挥部予以协调。
       1.3 现场指挥部
       县指挥部根据应急需要，成立现场指挥部，现场指挥调度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突发事件应
急处置工作。
       现场指挥部下设9个应急工作组，即监测预警组、综合协调组、抢险救援组、医疗救援组、
物资保障组、安全保卫组、宣传报道组、善后处置组、专家指导组。各专业组成员单位的组成，
可根据突发事故类型，由现场指挥部决定临时调整。

主要内容


